
智行理财网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问题一直受到)

来源：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转自：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别提示：凡本号注明“来源”或“转自”的作品均转载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及
原出处所有。所分享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学习参考，不代表本号观点

近日

佛山中院发布2022年

佛山法院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十大典型案例

保护中小投资者是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也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营
商环境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佛山两级法院全面落实佛山市委“一
号改革工程”部署，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立足司法审判职能，不断
推出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为佛山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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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某咨询服务公司股东为潘某及王某，其中潘某持股95%，王某持股5%，该
公司于2001年7月24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公章、财务账册去向不明。某
经济信息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取得对某咨询服务公司的620万元债权但未
能受偿。现某经济信息公司以王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某咨询服务公司无
法清算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对咨询服务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王某抗辩称其是代持股份，只是在公司处理内勤杂务，未参与实际经营管理
且已于1999年9月离职。

法院认为，
王某作为公司的登记股东负有清算义务，但其举证证实了其并未参与公司实
际经营管理，不构成“怠于履
行清算义务”，
与案涉债权未能足额清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法院判决王某对案涉债务
不承担清偿责任。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十八条就公司股东的清算责任进行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扩
大股东清算责任的现象，部分案件中的中小股东与“无法进行清算”结果没
有因果关系，但却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远远超过其出资数额的责任，损害了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故明确中小股东承担清算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责任边界尤
为重要。在公司股东能够举证证明其已为履行清算义务采取了积极措施或其
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构成员且从未参
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下，股东以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其不应
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应当予以支持。

2

潘某与某胶合板公司、何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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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代判促多方实现共赢

基本案情

黄某在某电器公司任职高管期间，联合杨某并利用其两人亲属陈某等人名义
成立某网络科技公司，从事与某电器公司同样的厨电生产销售等业务，属于
同业竞争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相关规
定，故某电器公司诉请黄某因此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和股权分红应当归某电器
公司所有。

诉讼中，法院依某电器公司申请冻结了某网络科技公司的银行账户额度100
0万元，
但某网络科技公司认为在电商“双11”期间冻结其巨额资金账户将会造成无
法发放工人工资、缴纳社保、开具发票、向供应商及合作单位履行付款义务
等严重后果，故某网络科技公司向法院
提供了某融资担保公司出具的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的担保函作为其他等值担
保财产，请求变更保全标的物，解除对其公司资金账户的冻结，
法院依法准许了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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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财产保全是保障将来生效判决得以执行的重要途径，但财产保全措施不可避
免将对被申请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保函担保这一方式则可
以最大程度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案中，人民法院在收到变更保全标的物
申请后，迅速启动置换担保的听证，依法变更了财产保全措施，解除对资金
账户的冻结措施，变更为由有资质的融资担保公司提供保函担保，既保障了
申请人正当的诉讼权利，也减少了对被申请人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避免了
被保全企业因公司账户被冻结陷入经营困境，充分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

4

马某与某建设工程公司、李某、林某、王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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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某家居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某谋、吴某双、吴某勇，姚某松为某家居公司持
股4.2%的股东，姚某松取得该股份支出了1050万元。2019年7月19日，某
家居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姚某松在某家居公司于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公
告》后，提交了《股份回购申请书》，某家居公司就此发布《回购承诺》，
载明：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吴某谋、吴某双、吴某勇对回购相
对人姚某松提出的回购请求，承诺于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之日起4个月内
，由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指定的第三方按回购相对人取得挂牌公司股票的成
本对回购相对人截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实施回购（
包括股份回购完成或签订回购协议）。由于承诺期限届满后，姚某松的股份
未得到实际回购，故其诉请吴某谋、吴某双、吴某勇及某家居公司连带向其
支付股权回购款本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在终止挂牌时对外发布“控股股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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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不低于异议股东取得该部分公司
股票的成本价格进行回购”的公告声明，应视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对符合
条件的异议股东所发出的要约，在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作出承诺后，双方即

公司控股股东仍应依照回购合同约定向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东完成股份回购并
支付回购款，不得以双方没有具体合意或者公司处于较大亏损状态为由而主
张不受回购合同相关内容约束。

典型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公司回购公司股份
仅有六种情形，并未规定当公司股票被终止挂牌时，公司有回购股份的义务
，故在公司股份被终止挂牌时，异议股东无权要求公司回购股份。但本案根
据公司发布的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公告内容，认定该公告内容应
视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发出的要约，并结合异议股东在有效期内递交申请
书并经公司盖章确认，公司出具《回购承诺》确认异议股东在回购有效期限
内已向公司送达有效的书面申请材料申请回购股份，并对承诺开始日期、承
诺有效期间以及承诺履行期限、承诺主体、内容等进行约定的实际情况，判
定公司控股股东与异议股东之间就成立股份回购合同达成合意，公司控股股
东负有按异议股东取得该部分公司股票的成本价格回购异议股东股份的义务
，有效保障了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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